
之解決辦法，由此使曾引'起各方面焦慮與關切 

之愦勢，得吿終結。 

請容苒進一言：中画代表111在原則上不反 

對烏克蘭代表圑請派調查圑之提：義，蓋依憲章 

第三十四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固有此權利，且任 

何調査圑之重要任務僅在蒐集事實，證明各項 

聲述就本案而論，我表圑不堅持潁此性賀之 

調査，其故木人適論印度尼西亞情勢時經a說 

明。惟因出席本會;1^之數玫府關於此愦勢願獲 

更多愦報，吾人相信倘調査圑之任務範圃切 

實之規定，而大體上可予接受，則遭派此種調 

査圑或可逹威雙重目的：卽祛除關於爪眭愦勢 

之一切疑慮，並促進聯國會員國間之諒解及 

会作。若缺乏此諒解與合作，安全理事會勢難 

切實履行其首要職責。 

中國ft表圑之不反對鳥克蘭0：表提譏，此 

爲其唯一理由，非謂對英表關於英軍在印度 

尼西3E行動所作聲述不加信任也。且荷蘭代表 

本人亦曾向理事會稱，倘調査阁進行調査之範 

園不涉及其國内管轄事項，將不反對其派退。 

以故本表信心益堅，特爲上述意見之陳述。 

主席：關於休會事，理事會各理事,谅均同 

意吾人此時休會。本席提m理事會於明日午前 

十一時饞續開會。旣無異譏'作爲通過。 

午 拔 時 五 十 分 散 會 

第 十 七 次 會 議 

一九a六斗二月十二a星期二千前十一時 

在倫敦西教寺敉會大懊舉行 

主席：Mr. N. J . 0. MAKiN(澳k刺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 

西、中圃、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 

蘭 、 蘇 維 埃 f t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王 國 、 

美利堅合衆國。 

六 十 五 ，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 . 藤 娜 日 程 。 

二.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烏克蘭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圑首席代表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函1。 

三*南斯拉夫代表圑首席代表致轨行祕書函 

(未载日期）2。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南斯拉夫外交次長致 
祕書畏函（文件S/8 ) 3 。 

四.黎Ei敕及叙利亞兩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 

六年二月四日致铋書良函（文伴S, 6 ) 4 。 

1. a安全理事會正式紀II第一芈第一顿18編第一虢附 
四 ° 

2. 同上，附件 io 
3. 同上，附件ÏO 
4*同上，附"ft九 

五，專家委員會主席就該委員會修改安I理事 

會暫行,m事規a.'!事所提出之報吿書C文件 
S/6 ) 5 。 

六 十 六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主：議事日稃之第一項爲通過:«程。本 

席請理事會注意，本席接南斯拉ft表lil函。該 

函業經分發，但吾人須將其列爲議程之一項目， 

以便吾人所項考盧之另一事項，其文件齊全。 

然則本席卽理事會各理事同意將此函作爲文 

件列入,程，何如？該函自係與阿爾巴尼亞加 

入聯合國事有關。旣無?y&，本'；^'卽以此文件 

列入^稃作爲通過。 

誡 ， 9 程 i l 遏 

六 十 七 * 繼 續 I t 論 烏 克 蘭 代 表 

團 首 席 代 表 函 6 

Mr. DIAZ (墨西哥）：安全理事會於成立 

之第一月，創鑄其生命，歷次&譏所定成洌， 

成爲不成文法，而爲本機構行事之,繩。且其 

成肽利鈍，將繋於所創成E?>】；妝則如往昔之偉 

大國際聯会會，成M爲^拔之機構，歴各世紀 

慘無人àt;t戰爭而矗然屹立。 

安全理事會際此由戰爭以達和平之過渡期 

間，遭遇一兩難問题，卽當軍事ft官標明維持 

和卒之目的遣軍各地時，理事會則須考盧該種 

軍隊是否擾亂和平。除此以外，復因種種理 

由，此次戰爭之結朿，至目前階段尙未能澈底 

適用國際法之標隼。此爲過渡時期之愦形C惟 

尙有一常存因素在，基本而殛重要。斯安全 

理事會爲尊重所有國家之公正和平法庭是也。 

吾人審遴在理事會提出之事項時，應出以維持 

國際和卒之至誠，而不當抱有審斷备國行16或 

譴斥其意向之態度。目前印度尼西亞事f+,尤 

應秉此處理0 

戰時所有盟國，均爲德望弘偉之國家。吾 

人曾推誠相與，現臻和卒，吾人對彼等意向及 

原則之純正，尤抱完全信心。墨西哥代表圑因 

認爲爭端及侵畧嘗爲世界戰爭之璃階，故必須 

堅持：各大强國間之協和及合作槠神應爲額導 

理事會各理事之主要願望。 

復次，安全理事會必須有所行動；爲此， 

自須蒐集必要之事實情報，以作確當之決定。 

安全理事會對提出之毎一問題應按實情處理， 

且應爲足資解决該問遛之決定，此與；履行偉 

大責任之成功及聯â、國之前途關係至要。反是, 

倘世界輿論所獲印象爲安全理事會處置問題考 

6.見安全â事會正式紀錄第一第一》1補編第二號附忭 

6,同上,稀編第一虢附ff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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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欠當，且未嘗力求合乎正義及憲章之宗旨及 

0的之解決辦法，則舉世對理事會將無信心之 

可言。 

吾人於此，似覺關於印度尼西亞間題尙無 

充分ft報。各代表仍多賴報章所披載之涫息。 

有數ft表謂正當消息不能取自報章所載,其所 

载不甚可靠。本人亦《H爲然。吾人得胎鳥克 

蘭、英國、荷蘭及蘇聯各國代表所作聲述。各 

該聲述雖堪置信，惟就大體言，不無互異。本 

人深信座中必有人認爲吾人依目前所獲不充f分 

之情報絕對不能决定此事件之是非曲直。本人 

深感理事會對此愦形應予改善，本人現提譏吾 

人應立卽予以改善。 

憲章第二十九條授權安全理事會設置爲履 

行職務所必要之機關。本人固信吾人首應設立 

者，爲蒐集必要犄報，調查個別問題應證事實 

之機關。現旣不能於理事會設立機關以蒐.集一 

般必要愦報，本人以爲吾人至少爲印度尼西亞 

問超可設臨時委員會，徵蒐事實，《Kii附討。 

然後吾人始能對此重要問题愼重決定。 

憲章並無任何規定使安全理事會不得派遣 

調査圑對本案實愦作進一步之調查。但對該调 

査圑之組成，责任及職務îf園均應審慎硏宽， 

俾其成爲無所偏袒之愦報機關，不致干涉荷蘭 

主權國家之權利及英驻軍之實際任?务。倘荷蘭 

政府願意，該調査圑可爲調停，促成荷蘭政府 

與民族運®合法領釉之談判。本人深信安全理 

事會所設之調査圑以其至高權威，必能協助此 

遛之满意解決。吾人深信英、荷兩政府均秉 

正褰及誠善之精祌，執行其於印度尼西亞之灌 

利及 職務。該調査圑之設置與吾 人此種認識， 

並非不符者也。 

Mr. van Kleffeiis謂其政府充f分認識印度 

尼西亞人民求取自治之自然而正當願望，且巳 

此精祌進行談判。本人謹代表墨西哥代表圈 

對此器宇豁逢之言詞表示满意。 

Mr. BIDAULT (法蘭西）：對此問題，所 

言已多，本人陳述但願從簡；兹先總括各方所 

表示之意見。鳥克蘭代表圑首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一面,譎及英軍駐防印度尼西亞而引起之情 

勢，促請理事會注意Mr. Mauuikky之陳述未 

要求英审徹退，但渠對其軍事行動及數度利用 

日軍一端提出抗纖，並要求派遣調査「Si研究涫 

目前情勢之辦法。 

其次,英國ft表曾解释英政府於日本投降 

後，調軍至爪哇之理由及當時不得不逍調之愦 

形。依此解释及吾 人巳脍悉之备項聲述論之， 

實末可謂該地愦勢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C 題 

之癥結面另有所在,%卽印度尼西亞之內部情 

印度尼西亞人民與荷蘭政府之關係是也。 

爲此，吾人硏究此問題之解決辦法，必須 

援引荷蘭代表之聲述。Mr. van Kleffens曾解 

釋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問題所秉之精神，並 

吿理事會謂現正進行談判，且爲周詳計劃以終 

止H前之紛擾，期獲致協定，有以協調該主權 

圃權力與印度尼西亞人民之合法願望。 

法國fi'表圑以爲此種直接談判爲最妥善之 

方法，足以避免流1ÔL，獲致眞正和平解決，並豎 

A合乎憲章所規定之原則之印度尼西5g政權0 

此種「¦(則，凡爲聯合國之會員國均應援用。 

烏克蘭ft表11'提議派遣調査圑至印度尼西 

55,此舉是否有裨實際？尤對？a正進行之談判 

是否有所匡助？本人以爲吾人應從此觀點，審 

查此提遘0在原則b實地調查之辦法無可非議， 

倘其不致妨碍聯合國會員國之主權，且通常用 

於和平岌岌可危之際，其效用至大。 

惟本人欲指明：前此，吾人處理在理事會 

提出之其他問題並末採用此辦法。就目前事件 

而論，此項辦法似未足《H促成印度尼西亞之安 

全局面或锬判之迅速完成。摅荷蘭代表稱，雙 

方談判業進至相當稃度。如安全理事會派遣調 

查國之消息，一經宣佈，則該項談判必無疑停 

頓 ， 而 使 各 方 望 儘 速 解 決 之 " 現 状 " 久 延 不 

決。 

由吾人巳脍悉之各項聲述視之，鳥克蘭代 

表之提議或未m獲理事會ÎE過決議案之必要票 

數。惟自實際觀點視之，吾人不應以此提議之 

解決辦法爲足C吾人自可援旣定事例辦理，但 

此非謂墨守成規，參照成M實可解決困锥，本 

人 爲 關 於 此 案 如 由 主 席 照 前 再 爲 聲 明 , 錄 載 

討論時各ft表之陳,述，未審此法是否有當。 

Mr. DE FEEITAS-VALLE ( 巴 西 ) ： 經 吾 

人長時討論後本人願以巴西代表资格聲明如 

次：有謂毎遇安全理事會對一項情勢需要分析 

其是否足以危及和毕時，不應派遣蒐集事實委 

員會至當地調查。此說本人未能苟同。就當事 

國言，接受此種調査，對其國家聲譽，並無損 

涉。復次，本人願表明巴西政府贊同Mr. Stet-

tinius之意見：卽此種調査圑應以資力勝任之 

個人而非國家代表組成之。 

本人欲聲明：關於鳥克蘭代表所提派造委 

員會至印度尼西亞議案，吾人前此討論殊求能 

設明英軍在印度尼西亞實行軍事行動爲不當0 

英軍奉 General MacArthur命開赴該地，一 

俟所委任務完畢，立卽撤退。依本人所見，英 

軍駐於該地，顯非如M r . Manuilsky 一月二 

十一日函所稱，造成威脅國際和卒及安全之局 

勢；且渠作口頭聲述，亦末荽求英軍徹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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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討論之着重點轉移於印度尼西5g之 

族願望。爪哇之情勢雖展國內性賀，然本人以 

巴西代表資格，盼現在爪哇進行之談判得獲成 

功。 

Mr. van Kleffens關;fe^.此問題之切實陳述 

可爲荷蘭政府忠於聯合國理想以開明態度應付 

此lîij題之保證。本人以爲理事會自可相信此問 

題之結果。 

M r . MODZELEWSKI ( 汲 蘭 ) ： 本 人 茲 爲 陳 

述，擬先簡述吾國之歷史，務請諧f立]！；^京。波 

蘭雖與印度尼西亞相隔甚遠,然波蘭之•!史與 

印度尼西35問題在原則上亦相關ià。波蘭遭分 

割之慘運，民.族未能獨立者，幾達一世紀。此 

百年間，吾人對"爲吾人之自由及爾之自由" 
之格言始幸認4Gt-價値。當時波蘭K族主義:È: 

士渡海投效華盛頓將'群麾下，毫不躊躇c其餌 

釉均願捐生，使其他國家得獲自由。由此可見 

吾人對於目前討論之原則問題所抱之i場。民 

主之波蘭'È:不反對任H ^_族決定;W本身命運之 

權利。 

現本人囘俊當前吾人所關切之問題。Mr-

van Kleffens論及印度尼西亞事態時謂判亂人 

民有數莴之衆，並約有八萬人（倘本席所了解 

法文翻譯爲正確者），武装備Sii'M良，甚且便 

用飛機應戰。 

然則吾人之間題爲iSÎ?是否此爲內部秧序 

紊SL之通常情形？現印度尼西亞尙非一國家， 

未可謂爲兩國間之爭端。然則，其爲內戰乎？ 

余 f l 吾人所處理者爲一 l à 族 運 動 問 題 ， M r . 

vauKl.ffens未嘗否認。其事態演爲武装銜突。 

其所以致此之由，人所共知。 

請問荷蘭政府對此八萬餘武装民衆擬採何 

種行働？彼輩當有數百萬人IS爲其後盾。荷蘭 

當局將承認彼輩爲印度尼西亞人民之軍隊乎:' 

抑將解除其武装乎？若採後一辦法，則必發生 

戰鬥0印度尼西亞之情勢將.,此問題之答覆而 

定0然此問題仍未答環也。 

吾人適聞談判已在進行，且將以其情形通 

知安全理事^"。此似甚妥當，1H本人欲問向理 

事會供給情m者爲誰？是否由當事者兩造，一 

若以前蘇聯與伊朗之愦形？若然,熟爲第二ê? 

如爲印度尼西5H人民，則誰爲I飞表？有人謂民 

族運勸領釉可爲表？但彼輩陳述意見時，其 

所享受之權利是否與他造之代表相同？ 

適有人從人道方面證朋利用日軍爲正當之 

舉。但波蘭1'^表圑認爲負责當局II、確尿儘早解 

除日軍武装，並予逍至其應行留駐之地區。 

波蘭代表雖認爲派遣調査[il爲徵蒐情裉之 

—方法，但吾人不宜濫用調査圑。倘有不願因 

此而開网者，吾人if備接受在此笵闆內之修正 

案0吾人不信目前尙有其他事件足n印度尼西 

亞相比擬者，或任何民族運動所1'义表之人民有 

七千萬之衆者。波蘭表以爲派遣調査圑之目 

的並非查究英驻軍之行爲。吾人所注意者，非 

英軍之行爲究處防鑕抑攻擊性質，(須知無人 

提;;â英軍之徹返）而係目前所討論之政治方面 

之問題。 

如其他；！議較目前所論者爲佳，足以協助 

吾人狻致適當解決辦法，而不悖憲章精神，增 

强理.事會之地'È及權威並推進吾人維持國際和 

平及安全之工作，則吾人將予接受。 

Mr. VAN KLEFFENS (荷蘭)：本人 i f f i今 

昨兩日各項聲述後，深恐對本人所I'C表荷蘭政 

府之態度仍有未充分明暸者。墨西ilf代表盼派 

遣調査圑，其任務不僅爲蒐證事實，且或可調 

停現正進行之談判1。蘇聯f t表於â期日稱： 

倘Mr.Bevi"及其本人同意，本人亦贊同派遣 

調 査 圑 之 提 2 。 

爲此，本人不得不再度釋明本人之立場。 

本人於此次討論中所持立場始終未變，約言之， 

有如下數點： 

第一，本人不反對:"諭該問題之原文c蓋 

吾 人 認 爲 0 ^ 其 原 文 純 内 問 題 也 。 

^二，本人於星 i î»四、六兩次會^屮曾聲 

明：該案並未成立，不足爲安全理事會採取行 

動之理由。兩度聲明，均載速記紀錄内 3 。 

意卽謂本人反對理事會指派調査il；此外不鹆 

有其他解释。 

第三，本人曾說明僅ffi—種愦形下，可不 

加反對；卽倘英國及鳥克蘭政;fi均主張派逍調 

査圑，則本人，不反對，然亦非贊成。此或偏 

於理, /â方面而言。正如本人所言，吾人不該 

問題，從'其原文而言，爲純籽國內問題，此外 

本人實不復探取其他立場0 

第四，本人認爲如派遣filAj査圑，該圑不得 

處理或調停事實上i惠國内性賀之問題，此部指 

荷蘭當局與民族ii锄頟铀現在進行之談判。 

第五，此爲本人欲言之最後一點，適如法 

國f^ife-所稱者：現正進行之談判雖爲一國内問 

题。伹派遣;,査il至爪哇，縱使其任務限於調 

査英，之行爲，其於方談判不免有所妨礙， 

吾人爲此或將後悔無及。至於siîi査英审之行爲 

—舉，吾人認爲絕無正當理由可言。 

Mr. MAKUILSKY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本人僅轨法國[、表之提^發言。該 

代表謂主席如發表簡單聲明，則本理事會於願 

1, 見上文第八九頁。 
2. 旯 第 ^ 七 頁 。 
3-見第六九页至第七三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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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足。本代表W奉本政)t訓令促請諸位作成'决 

定，不論其爲積極抑消極，惟勿採取法國外交 

部Ê所提之,m案。 

本理事t"必須有所'决定，其故安在？前此 

有兩観點提出於理事會，其一爲鳥克蘭代表圑 

者。兹先述烏克蘭代表所持之覿點。吾人得悉 

英驻軍壓制,印度尼西亞人民；吾人亦悉日'JP魅 

制1前日本侵畧者佔領內之印度尼西亞人民。 

最後，於該E域内事賞上已存有戰爭狀態。此 

爲吾人之論證。紐約廣播'臺裉佳該地發生銜 

头之結杲搔雞者約三萬至四萬人之衆。倘此消 

息正確，則吾人願吿諸君：此數字已及一A— 

二年'俄眾隊於抵抗拿破德之Borudiuo戰役 

中之半數。如君認爲此等事實爲正常，不)ê 

於锂事會之减權範菌，則賴從諸君之意見。 

另 一 舰 點 經 由 M r . B e v i u 及 M r . van 

KMfens提出。摅稱此等事實可予解释。事緣 

當地英驻車過少，故令日軍出援，又謂其他困 

難重重等語。 

此兩ft點相互牴牾，吾人必須有所抉擇。 

非 M r . Bevin與Air . van Klo i ïé i i s之¦¦點 • j^ 

乎事實,卽余從英美報章所引證之事實爲正確0 

倘^君認爲烏克蘭代表圑錯^，及本人所引述 

之英美報界消,&爲il構，則本人當接受理事i" 

之決定。但無論其決龙爲1>V,本人堅持理事* 

麵 決 定 。 

在另一方面，Ml' , van Kleffens於其最 

後之陳述中對其以前所爲陳述認爲此項情勢純 

臈荷蘭趺府骨轄之铯圍，有所,ï=yE,本人殊爲 

感激。 iUr . Bidault亦似認此問題屬荷蘭砍府 

之內政問題。關于此點，理事會亦須爲明確之 

決定。試舉一例：倘理事會認爲利用日軍塍制 

印度尼西55人民爲/ft國內性賀之閼題，則應明 

白聲明。^是，吾人將來返國，可吿國人曰： 

利用印度尼西亞之日箄乃荷蘭政府之內政C吾 

人是否尙可爲國人吿，謂以軍事行動胜制'卯度 

尼西亞人民爲純粋內政？對此問題必須有所決 

定。 

极據上述理由,本代表K堅持安全理事會 

應爲決定。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對此案件未可 

效法聖經所紀Pcmtius Filate之所爲。迨爲惡 

行時，猶洗手諉責。本理事會不能採此政策, 

必須獲致決定。此爲余願提出之第一點。 

第 二 點 如 ^ ： Mr. Bidault謂吾人應聽由 

荷蘭政府循談判途徑獬決此問遛。理事會倘派 

調査圑至印度尼西亜調査該地情勢，則安全理 

事會應有之職責，請容本人槪述之。墨西哥代 

表,謂吾人如欲作'决定，必須獲有關於該問題 

之充分情報。鑒於吾人所得之情報互相牴牾， 

本人對此見解，尤爲贊同。本人並未請求諸君 

對此問題之實體作成決定，僅請設立調査圑而 

已。反對余之提,翁者，其故安在？荷蘭代表圑 

何以反對？ 

本人求見印度尼西亞民族蓮動代表於此出 

席自行辯護，殊屬遺慽。但諸君當知該民族運 

勸代表,已分電杜篛門總統、阿特里首相及史 

太林元帥，現吾人有七千萬人民向三大國之元 

首呼顳正義。本人信Mr. Lie亦接有電報。本 

人曾接 m 報多通，置于公文中，但未便將 

其轉送安全理事會，蓋此種電報應逕寄理事會 

而不必由余收接。關於本閲題，實應由諸君決 

所有m報均呼龥避免再度流叙。本人無m 

爲此，惟安全理事會應爲之。現該地人民已 

向三大强國並安全理事會申援。吾人其"Hê探 

Poiitius Pilate之Èit策，謅"此事與吾等無關 

乎"？諸君皆知安全理事會之決定，實爲必要0 

至 於 調 査 , 一 閼 題 。 該 H 之 任 務 爲 有 

謂派遣調査圑將影饗及荷蘭政W")與印度尼西5& 

人民之談牛3。本人殊不以爲然。該調査M就地 

#4究其愦势。該圑或可吿吾人謂烏克蘭代表阒 

所陳非全正確，但其意見在若,干方面頗有事實 

根據。該圑將審査;^干事實，並確定日軍是否 

經已解除武装，或'車事當局是否有意行之。該 

圑且將±明該地驻軍是否如新跑報道所稱，焚 

燬印度尼西亞人民之居舍。總之，該W將向吾 

人報吿在此所睐.述者是否實。舉1^1】言之，余 

Jit促請諸位注意Bi'igadiei'-Geiieral Mallaby之 

遇 害 ； 余 對 此 事 深 爲 惋 惜 。 根 $ k 報 章 之 報 

iS".及余本人所得之情報，Brigadier-General 

Malkby之死似由于日箪尙未解除武装。渠似 

死於日間諜或日兵之手。此案應予W究，詳子 

調:&。 

根據以上理由，本人認爲調査M此項工作, 

甚有裨益。故特iiS諸君對此爲明確之解決，遠 

朥？^採取Pontius Pilate之政策，其住人類歷 

史上所垂留者沈痛之囘憶耳。 

主席：烏克蘭代表堅持將其提案付表決。 

本席願吿理事會；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該瀵案 

須獲七可決票ité得通過。本席現將該,1案向理 

事會各理事宣讀： 

安全理事會， 

ftfô'烏克蘭所爲陳述，以印度尼西 

境內英审實行軍事行動並 利用日敵軍隊B 

壓制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以致該地 

樯勢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等情，經予!：5取 

後； 

並對英國外相Mr. E e v l n , 荷 蘭 外 * 

Mr. van Kleffens之陳述，終予聽驭後； 



又 就 此 間 題 ^ 意 見 後 ： 

愛議決設置調査圃就地調査，確立印 

度尼西亞之事實並將工作結果具報安全理 

事會c該圑由美國、蘇聯、中國、英國及 

荷蘭备國代表組成之。 

討論此問題之初，埃及代表曾發言，其時 

渠倘認爲適當，原有提出此煩提議之機會。現 

毎一代表均已發言，烏克蘭代表且已作答覆。 

目前倘埃及代表〖乃欲向理事會提出議案，本席 

以爲唯一可能辦法爲先獲理事會之允許: > 故倘 

埃及代表願意，本席當徵詢理事會之意見。 

Mr. RiAZ (埃及）；本人提出之議案當爲 

目前議案之修正案。在此情形下，本人似有權 

提出該璣案之修正案。 
Mr. VYP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理事會目前旣有一,案，而一理事國 

對此欲作聲明，本人認爲未便予以担絕c現埃 

及代表倘欲對此議案作建議或提出另一議案， 

本人以爲理事會無權ffi止。故本人贊同埃及代 

表之要求。 

主席：理事會之程序問邇應由理事會'决 

定,故本席將吾人應否准許埃及代表就牝事件 

提出譲案一閼題提出於理事會。對埃及代表提 

出其議案肖反對者否？旣無異譏，本席請埃及 

代表發言。 

M r . RiAz (埃及）：本人初已聲明本人欲 

提出對鳥克蘭代表圑議案之修正案，現請释明 

該修正案之性賓。本人提案可使理事會隨時採 

行鳥克蘭代表i之提案。本人提案並表朋理事會 

對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之一般觀感，及吾人所 

奉爲圭臬之原則謀求解決之關切。 

本人提議如下： 

安全理事會， 

聽悉烏克蘭、英國、荷蘭各國代表之 

聲明後， 

»在印度尼西35英駐軍事聲明： 

依切實之了解：在任何情形下，不得 

苒 便 用 英 驻 ' 以 遯 制 印 度 尼 西 亞 民 族 運 

îJj;̶俟其駐防之任務完成，卽自印度尼 

西亞撤退；其任務爲： 

( 一 ） 接受日軍投降； 

( 二 ） 解救盟國戰俘及仍被拘禁之盟 

國人民； 

至於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所引致之情 

本 理 事 會 希 ^ 荷 蘭 府 與 印 度 甩 西 亞 

民族運動頜釉現已進行之談判，將«《憲章 

宗旨及原則之所示，且!民族自決權利之 

原則，迅速完成。 

並願於短期內得悉J%項談判之結果。 

本锂事會並保留採取其認爲適宜之其 

他行動之權。 

M r . STETTINIDS (美利堅合衆國）：茲提 

出程序問題。埃及代表曾稱其將提出一項修正. 

案。按本人所見其所提出以待理事會表決者非 

—修正案，而鸦另一新議案。 

M r . RiAZ (埃及）：本人曾稱本人提案爲 

一實體修正案。如案所载者爲提出一修正案 

所述 之原則並提遘暫緩採取行動以待若干條件 

之履行，則余認爲此提案仍爲一修正案。 

Mr. VAN KLEFFEKS (荷蘭）：茲提出程序 

問題。無論埃及代表所提爲對Mr. Manuilsky 

提案之修正案或另一新議案，本人以爲吾人對 

此提案有表示意見之權 ,其文尙未分發於吾 

人。諸位對此同意否？ 

主席：主要計論經已結束，吾人正擬將此 

問超付表決時，忽來一項修正案或建譲。此種 

情形將致何種'困難，諸位自可想見。於此階 

段，理事會允許埃及代表提出修正案，各理事 

國自可要求對此議案有充fë'表示意見之機會。 

但本席深信吾人在發表意見前，應獲有埃及I'乞' 

表所提決譏案之正式樣就之全文，以便詳細研 

究其修正要旨爲何。爲此，本席請問理事會於 

作決定以前，是否欲暫時休會，抑對處理此事 

項，尙有其他意見。 

Mr. EiAZ (戯）：本人引致理事會如許 

困難，至以爲歉。但本人欲請理事會注意：以 

前會璣時，議案相繼提出，直至會議之終了， 

而吾人於遘案提出後始獲讀其原文；當時對此 

程序並無反對者。當時吾人正考慮一動譏；但 

後來有數動譏向主席提出，吾人乃宣吿散會。 

此種情形發生於上兩次會譏，故本席認爲此時 

不應放棄此11序。 

主 席 ； 本 席 願 向 • 代 表 聲 明 ， 現 尙 無 反 

姆者。 

Mr. RiAZ (埃及）；本人樂聞之。 

Mr. BIDAULT (法蘭西 ）本人認爲在討論 

時，理事會任何理、事國隨時有權提出議案，修 

正案或動讒。就形式論之，吾人如僅恃議案 

之宣讀，實難對該讒案發表意見。本璣M原 

文所涉問J§至爲重要:故本人贊成主席所提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褰共和國 

聯邦）本人亦贊同現暫時休會。埃及代表提li投 

應予澈底研究，但僅聽一次，無':Ê作澈)萆之研 

究。其所論多極重要而嚴重'休會後，吾人易 

獲協讅。倘吾人終未能獲致同意之獬決辦法， 

谷代表H當可維持其獨立之立場。但吾人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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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不上次所採之法《H獲協譏？有數位理事認 

爲各代表之陳述相互牴牾。爲此，吾人必須就 

此事項再爲考盧。本人提璣吾人暫時休會，明 

日下午九時集遴。 

主席：現有提譏理事會暫時休會，以便分 

發埃及代表所提修正案案文並予硏究。本席 

相信諸君當知：本主席並未指明該修正案是否 

可予接受及其是否得視爲一修正案。關於此兩 

點，本席需待詳細硏究後，於下次會議苒作說 

明，並仍當請理事會發表意見。關於休會，理 

事會是否欲於此時暫時休會。倘無反對，通 

過。明日理事會會議時間，擬定爲午後二時竽 

至五時t :o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此次與下次會譏相距時間太短。吾人 

於大會及各委員尙有其他許多工作，倘吾人注 

意力分散於各方面，似未能予此鬨题以慎重考 

盧。本人爲僅差三、四小時並非久延。故提 

在晚間開會。 

主席：有提遘晚九時開會爲宜者。本席 

適所定時間似有戚不便者。倘各代表均認晚間 

九時爲適宜，本席卽作爲通過。理事會暫時沐 

會，至明日午後凡時M開。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第 十 八 次 會 議 

一九六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三午後九時 

淪敦西敏今教會大樓舉疔 

主席；Mr. N . J . O. M AKIN ( ^^1】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 

西、中國、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 

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六 十 八 ，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 , 通 過 ； 事 日 程 。 

二，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烏克蘭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代表M首席代表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函1。 

三 . 商斯拉夫代衷阇首席代表致執行祕書函 

(未载風-函日期） 2 。 

—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南斯拉夬外交次畏致 

秘書ft函（文件S /8) 3 。 

四. 黎巴嫩，利亞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六 

年二3四B致祕書長函（文件S/5 ) 4 。 

五. 專家委員會主席就該委員會修改安全理 

丄參BÏ!安全理正式祀錄第一iji笫一輯柳編第一 
號附件H P 

2 同 附 件 î î > 
3同上，附ft^S 0 
4 同 上 ， ° 

事 會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所 提 出 之 報 吿 書 ( 文 

件S/6 ) 5 。 

六 十 九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識 事 S 程 i t 過 。 

七 十 . 希 臘 外 長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囹 6 

主席：本席兹任一安全理事會主席，已接到 

希臘外長來函一通，該函係關於阿爾巴尼亞加 

入聯國爲會員國問題。該函應視爲有關此項 

fi殊問题之文件之一。請問理事會是否認爲應 

將該函隨同其他來文存放，編爲關於阿爾巴尼 

亞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問題案卷之一？理事會 

擬接受該函否？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認爲希臘外長爲阿爾巴尼亞J1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事致安全理事會之函，應視爲 

—件人文件而已，決不嫘視爲希臘政府之正 

式宣吿，希臘對於阿爾巴尼亞間題，較聯合國 

任何其他會員國並無更大利害關係。以故該函 

並非一項正式文件0吾人可將該函遞变祕書處， 

照吾人處理其他關於各種問题，特別關於阿爾 

巴;g亞問題之信件與電報辦理。 

M r . MODZELEWSKI (波蘭）；本人僅擬指 

出希臘代表圑可於大會討論該項問题時，自由 

發表意見， 

Sir Alexander CADOGAN ( 英 聯 王 國 ) ： 

蘇 聯 代 表 所 謂 希 臘 此 項 問 遛 之 直 接 利 害 , 

係，並不有甚於聯合國五十一個會員國中之其 

他任何一國一節，或頗爲確實，但本人爲該 

國對於itfc項問題之蹒切，必原與他方，例如南 

期拉夫代表圑，無異。其實，本人如可提及程 

序問題，則應謂，或不如謂本人認爲關於新會 

員國入會题，憲章簡明規定凡願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之國家應提出申請書，而同時»其 

本國願意並確能履行某種義務，提具某種保 

證。憲章內並無，而本人希望將*亦無，申請 

入會國須由他方予Ji!保薦之規定。 

本人以爲憲章所規定之程序極爲簡明：凡 

願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圃家，均得遞交申請 

書，附其適當之保證。至於南期拉失及希臘對 

於此事之比較利害關係問題，本人殊不知其中 

有何分別。 

主席：理事會兹所提出討論之問sa爲應否 

將希臘外長致本席̶̶安全理事會主席̃^之 

件查收，作爲阿爾巴;§5§加入聯國爲會員 

5參閲$全3&事會正式紀綠第一年第一輯?i癱第二 
號附件一 ° 

6 1^上，铋編第二铍附f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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